
論時傭船契約中船東的純損風險探究
Analyzing Pure Risk of the Shipowner in Time Charter Party
楊雅玲 (Ya-Ling Yang)*、徐名德 (Ming-De Syu)

摘要

本文研究目的在探討船東論時傭船契約下的純損風險，透過文獻回顧與

業者訪談方式，辨識出四大風險評估構面及十六項風險評估準則，利

用模糊層級分析法進行風險衡量後，研究結果發現在論時傭船契約下，業者

及學者專家認為船東可能會產生最嚴重損失的風險事件為「船舶船速與耗油

量無法達到約定之要求而遭扣租金及補償額外耗油成本」，其他依序為「船

況不符合港口管制機構要求而遭留置」、「未通過驗艙之責任歸屬糾紛」、

「船舶經紀人專業能力不足」。最後，本文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對應的風險

管理策略，期望能提供給船東參考，以利船東在進行論時傭船營運時，可降

低或避免風險，增加營運利潤。

關鍵字：論時傭船、純損風險、模糊層級分析法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pure risk of the ship-owner 

in time charger party. Four risk factors and sixteen risk criteria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prior studies and interview with shipping experts. A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AHP) approach was employed to measure the risks. Resulted 

indicated that the top four key risks of the ship-owner in the contract of the 

time charter party are “ship’s speed and the oil consumption are unable to 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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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of the agreement to suffer buckle the rent and compensate extra fuel 

consumption cost,” followed by “ship situation does not meet the harbor regulatory 

agency requirement to suffer leaving alone”, “the dispute for whose responsibility 

when the ship’s hold is not enough clean”, and “ship broker specialized ability is 

insufficient.” Implications of the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from the research 

findings were suggested for ship-owners.

Keywords: Time charter party, Pure risk,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AHP)

壹、前言

全球貿易自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後，

機械替代手工大量生產，工業國家拓展海

外市場，以銷售商品並進口原料，國際貿

易自此開始蓬勃發展。而國際貿易的商品

傳輸多透過海上運輸來達成，因此，海上

運送業在國際貿易熱絡所引發的需求激盪

下快速發展。海上運送業者在提供運輸服

務時，必須使用到船舶，而船舶造價昂

貴，且船價變動和供需多寡息息相關，海

上運送業者，為了避免投入沈重的資本、

降低企業資金運用的靈活度及減少供需波

動對企業的衝擊等因素，除了自購船舶營

運外，亦採用租船或傭船之方式來擴充船

隊以增加營運。傭船契約的簽訂，並不限

於散裝船市場 (bulker market)，在貨櫃船

市場 (container market) 亦時有發生，但仍

以散裝船為主。散裝船市場中，同一船舶

於同一時間，經常涉及許多不同租船或傭

船約定 (鍾政棋、黃承傳，2003)。

由於散裝航運市場結構是屬於完全

競爭市場之性質，對國際性的經濟因素及

環境特別敏感，例如景氣低迷、政治、氣

候等，因此，使該市場具有高度的不確定

性及風險性存在。船東為了在這具有高度

不確定性的市場中規避其市場運價下跌風

險，或是在營運船舶方面經驗較不足，或

是較不熟悉某些特定航線之港口作業時，

可能會傾向將船舶以出租之方式與船舶承

租人交易，藉此將船舶出租並賺取租金。

船東出租船舶時，其權利義務、承

租人所租入之船舶等，均由船東及承租人

所訂之傭船契約來規範。但由於契約之

訂定，無法完全涵蓋每一個細節，因此

船東除了因契約主體承受的義務所衍生出

的責任風險外，仍然須承受其契約不完

整，或是承租人履約不完全之潛在性風險

的影響，而導致船東在營運上遭受損失。

因此，船東必須瞭解這些風險並以系統化

的方式管理它們，以降低風險發生之頻率

以及減少風險發生時所帶來之損失。而目

前對於船舶租傭市場相關議題的探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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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於市場運價決定機制 (Adland and Jia, 

2008)、影響因素 (陳永順，2005； Tvedt, 

2003)  及趨勢預測  (張 之、王志敏，

2009；鍾政棋等人，2009；Kavussanos and 

Nomikos, 2000; Kavussanos and Alizadeh, 

2001) 等議題，至於船東因租傭船交易活

動時，由於對方不履約或履約不完全而可

能引發純損風險之議題的研究，目前卻仍

相當有限，因此，本研究嘗試在此議題多

予著墨。

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將風險管理的概

念應用於船舶租傭契約中。風險管理的過

程包括風險辨識、風險分析、風險應變策

略、風險監控與管理評估，風險辨識是管

理過程中的第一步驟，也是最基礎最重要

的部分，即是要找出可能造成未來損失不

確定性的風險，本文的目的之一即辨識出

船東因船舶租傭契約而產生的風險來源。

掌握了風險來源之後，接著必須進行風險

的特性分析，風險衡量是風險分析的重要

部分，不論何種風險，皆依數據來評比風

險，對風險進行衡量為本文的第二目的。

最後，第三個目的則針對經專家學者認同

之相對比較重要的風險，研提風險管理建

議，以供實務界在進行船舶租傭活動時之

參考。

在本文的研究範圍方面，就船舶租

傭型態而言，傭船契約一般可分為論程

傭船、光船租賃、論時傭船等三種。其

中，論程傭船契約是以運送貨物為目的，

針對特定或替代船舶來完成運送為約定內

容，因此，論程傭船契約屬於民法上承攬

契約之範疇，也就是我國海商法第三十八

條「以船舶之全部或一部分供運送為目的

者」之範疇。而光船租賃契約是屬於一種

民法上單純的租賃契約，為船東與承租人

間，以「船舶」為中心，針對船舶之使用

收益為約定，承租人在契約期間，除了

「船舶所有權」屬於船東外，其他權利義

務皆如船東一般，而船長及船員亦為承租

人之受僱人，承租人透過船長等對船舶的

佔有來營運，因此，光船租賃屬於民法上

單純的租賃行為。而論時傭船契約是屬於

一種混合契約，除了是以船舶之使用收益

為目的外，亦包含船長船員之勞務供給，

亦即除了規範船舶之使用外，也規範船長

船員之勞務供給，因此論時傭船契約之結

構較論程傭船契約及光船租賃契約複雜，

涵蓋面也較廣，本研究以論時傭船契約為

研究範圍。

綜上所述，本文其研究目的彙整如

下：

1. 經由風險辨識，找出在論時傭船契約

下，可能致使論時傭船之船東遭遇到損

失不確定的風險來源。

2. 以模糊層級分析法  (Fuzzy  Analy t ic 

Hierarchy Process, FAHP) 進行風險衡

量，藉以評估在論時傭船契約下船東所

面臨之風險事故的特性。

3. 根據分析出之風險事故的特性，提出風

險管理策略之建議，以給予實務界在進

行論時傭船營運活動時有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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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前言，

說明本研究之背景、動機、目的與範圍；

第二節為文獻回顧，闡述風險的意義與分

類、風險管理概念、傭船契約之意義與洽

訂、論時傭船契約之特性以及論時傭船等

相關文獻；第三節為研究方法，說明本研

究所辨識出來的風險準則以及風險衡量的

分析方法；第四節為實證分析，包括資料

蒐集過程、樣本資料分析、模糊層級分

析；最後則對研究結果進行總結與管理建

議。

貳、文獻回顧

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於散裝海運業者經

常面臨之論時傭船交易，而使船東產生損

失的不確定性之風險來源和管理策略，因

此，本節茲就風險、風險策略、傭船契約

之意義與洽訂論時傭船契約的特性及論時

傭船之相關文獻進行介紹。

2.1 風險的定義及分類

風險的概念演化至今，很多不同的研

究與解釋，不同的學者給予相當的定義。

風險一般來說主要分為主觀說及客觀說兩

種如下 (鄭燦堂，2004)：其一，從主觀面

來說，風險為「事故發生的不確定性」，

這是一種主觀的看法，著重於個人及心理

狀況，由於企業經營為未來事件的發生難

以預測，在企業經營活動中常會遭遇到許

多的不確定性，但是不確定性並非全是風

險亦有充滿希望的一面。其二，從客觀

面來說，風險為「事故發生遭受損失的機

會」，這是一種客觀的看法，著重於整體

及數量狀況，認為在企業經營的各種活動

中發生損失的可能性，亦即企業在某一特

定期間內的經營活動，例如一年，遭受損

失的頻率 (probability of loss)，此或頻率介

於 0 跟 1 之間，頻率為 0，即表示該企業

經營活動不會遭受損失；頻率為 1，則該

企業的經營活動必定會發生損失。

而風險的分類頗多，目前實務上多依

風險事故發生的經濟結果，將風險分為純

損風險 (pure risk) 和投機風險 (speculative 

r i s k )  (鄭燦堂，2 0 0 4；凌氤寶等人，

2005)。純損風險係指事件發生的結果，

只有損失或沒有損失的風險，亦即風險發

生時，企業只有損失的機會而無獲利的機

會。而投機風險是指事件發生的結果，除

了損失與沒有損失的機會外，尚有獲利機

會。

2.2 風險管理策略

經辨識及衡量所面臨之各種風險後，

管理人員必須制定適當之風險管理策略來

處理風險。風險管理策略主要可分為風險

控制及風險理財 (凌氤寶等，2005；張春

雄等，2003；鄭燦堂 2004；Pritchett et al., 

1996; Young and Tippins, 2001)，以下分述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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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風險控制 (Risk Control)
是指為了降低風險發生之頻率以及損

失之幅度所做的策略或手段，其目的為預

防及降低損失。常用之風險控制策略包括

以下四項：

1. 風險避免 (Risk Avoidance)

為最簡單之風險管理策略，即不從

事會使風險發生的行為，進而完全消除風

險，使之發生頻率及損失幅度為零。其適

用時機在於風險所帶來之損失無法承受，

且無其他可替代之風險管理策略，或是其

他風險管理策略之成本太高的情況下，才

適用此風險管理策略。

2. 風險移轉 (Risk Transfer)

乃指藉由契約之簽訂，將風險移轉予

別人，如論時傭船契約之簽訂，船東可將

許多營運上之風險移轉予承租人。

3. 損失預防 (Loss Prevention)

透過事前的防範與評估，以降低風

險發生之頻率。例如，於契約簽訂前，先

行向簽約對象之財務狀況、信用等進行評

估，以降低風險之發生頻率。

4. 損失降低 (Loss Reduction)

與損失預防不同，損失降低乃是指透

過事後之補救措施來降低損失之幅度。例

如，承租人與船東簽訂論時傭船契約後，

可預先洽租好替代之船舶，以減少當原本

所租入之船舶停止營運時所造成之損失。

2.2.2 風險理財 (Risk Financing)
是指事先在財務方面有所規劃，如資

金籌措等，以作為風險發生後，能快速恢

復風險發生前之狀況。常用之風險理財策

略包括風險保留 (Risk Retention) 和購買保

險 (Insurance)：

1. 風險保留

風險保留是指風險所引發之任何損

失，全由自己的資金來消化，由於此種方

法並未將風險向外移轉，全由自己承擔，

故此種方法叫風險保留。基本上，損失幅

度低的風險較適用於此種風險理財策略。

2. 購買保險

乃最常用且最普遍之風險理財策略，

藉由與保險公司簽訂保險契約，將風險移

轉予保險公司，一旦風險發生造成損失

時，則可向保險公司索取賠償。與風險控

制中之風險移轉不同處在於，保險契約需

要花費一筆資金來購買，而風險移轉則只

是單純藉由契約之簽訂將風險移轉出去，

並未花費任何資金。

2.3 傭船契約之意義與洽訂

傭船契約此一概念，乃從英美法而

來，從廣義而言，實可包括「船舶租賃契

約」、「光船租賃契約」、「論時傭船契

約」、以及我國海商法第 38 條第 2 款所稱

之「以船舶之全部或一部供運送為目的」

之「論程傭船契約」。船東與承租人在訂

定傭船契約時，為了各自之利益，必然

要對傭船契約之條款逐項推定，這樣勢必

耗費龐大的時間，不利於交易效率。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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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訂定傭船契約條款之過程、節省因簽

訂傭船契約而支出之費用，以及雙方也為

了能在傭船契約中制定一些對自己有利之

條款，傭船契約之簽訂大多採非定型化契

約，由雙方合意選擇採用之契約範本後，

站在對等之立場上，透過船舶經紀人的居

中協商，來進行契約範本內容之修訂，經

雙方對契約內容合意後方完成契約之議

定。

2.4 論時傭船契約之特性

論時傭船契約訂立之目的，即為船

東提供船舶和運力給承租人指揮調派使

用，以獲取租金報酬。船東須於一定之期

間內，將船舶之全部及附帶船長、船員，

透過所約定之船舶使用條款、處分條款、

純傭船條款等各種條款，一併包租予船舶

承租人，船長及船員就船舶之營運方面須

聽從承租人之指示，承租人則須依約定支

付租金，並依契約之規定，如貨物裝載種

類、航行區域等限制下指揮使用營運船

舶。而在契約效力始末方面，論時傭船不

以完成論程數為依據，而是以約定使用之

期限為依據，在約定之期限內，承租人可

以利用船舶來從事件貨運輸，以補充自身

運力之不足，還可以論程傭船模式來承攬

第三者之貨物，以取得運費收入，當然，

承租人還可以在租期內將船舶轉租，以傭

船鏈之經營形式來賺取租金差額之收益 

(鍾政棋、黃承傳，2003)。

此外，在論時傭船契約下，船東應確

保船舶在出租期間內，其船舶營運不能停

止或中斷 (除不可歸因於船東或船員之事

由)，且船東須確保船舶之運轉效率應符合

契約之要求，並供應足夠設備，船長船員

亦應移轉於承租人指揮；而承租人除了可

於契約所約定之船舶出租期間內使用營運

船舶外，亦須準時支付租金，若出租期間

造成船舶毀損，且有危及安全航行時，承

租人應安排船舶進塢修復。因此，船東除

了在意租金報酬外，也關心其船舶資產被

承租人指揮營運時是否會損及船舶，與船

舶暴露營運之責任風險，或違反船舶保險

中保證航行區域限制等。

2.5 論時傭船之相關文獻

傭船市場有實體市場及衍生性市場以

供投資人做多元化的投資，其中，以論時

傭船契約最熱絡。然而，論時傭船之營運

效率易受內外因素等潛在性風險之影響，

導致無法達到契約所保證之水準，因而常

常引發船東及船舶承租人之間有爭執產

生。李京 (2009) 指出傭船市場風雲變幻，

若遭逢大環境不景氣時，如 2008 年的全

球經濟風暴，將造成行業信用風險大增，

以往資信較好的合作企業轉瞬之間就可能

瀕臨破產倒閉，這將導致傭船契約違約風

險激增，尤其是論時傭船契約，顯見傭船

雙方之信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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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時傭船因傭船期間較長以致船東

所面臨的風險較大，所要考慮到的因素較

多，Scarsi (2007) 認為船東在計畫簽訂長

期傭船契約時，除了要瞭解市場趨勢與運

價之外，亦要分析競爭者之現況。而傭船

雙方在簽訂契約時，必定會較重視契約上

某些對自己有利的條款，如船舶規格、租

船期間等。鍾政棋、黃承傳 (2005) 指出

傭船雙方於簽訂論時傭船契約時，比較重

視船舶規格與限制等相關規定，而在船舶

規格中，Tamvakis and Thanopoulou (2000) 

指出傭船雙方對船舶年齡、船級以及船籍

較為重視，且認為船舶承租人常以船舶年

齡來作為衡量船舶安全品質的標準，以船

級和船籍作為衡量船舶品質及信賴度的標

準，而船員素質則是最不常被重視的考量

因素。

在論時傭船契約之簽訂過程中，傭

船雙方均需要船舶經紀人居中協商才能完

成，Anderson (2000) 指出船舶經紀人之身

分除了為傭船雙方之仲介人外，亦為傭船

雙方之代理人，除了知悉船舶規格、貨物

資訊以及傭船雙方資訊外，亦會提供僱用

費率及適合此次交易的船舶等級之建議。

因此，傭船雙方與船舶經紀人之間的關係

以及船舶經紀人之專業能力的程度，均為

傭船雙方於簽訂論時傭船契約時所重視的

因素之一。

傭船市場存在著高度不確定性與風險

性，故傭船決策為航運公司在營運管理上

最困難的任務之一，程修、陳彥宏 (2007) 

指出定期航運業在進行論時傭船營運時，

主要面臨到的風險有船舶規格不符、船員

控管不易、貿易區之限制、貨損求償不易

等。在公司規模方面，Grammenos et al. 

(2007) 認為航運公司規模愈大，其營運經

驗愈豐富，且於市場上之商業信用已穩

固，故對傭船雙方之風險較低。鍾政棋、

黃鈺堯 (2010) 則認為當事人信譽名聲是影

響論時傭船決策最重要的因素。

2.6 小結

由於實務的運作，或經濟環境的影

響，或人為的道德風險下，致使租傭船市

場存在著高度不確定性與風險性，因此做

好風險管理，乃為當務之急。在海上航運

業之論時傭船契約中可能發生的風險包含

了責任風險、成本風險、違約風險、價格

風險等多種風險 (陳永順，2009)，但若同

時探討全部風險的話，將使研究範疇過於

廣泛且複雜。為了考慮提高研究效果，

本研究僅針對論時傭船之船東因定時傭船

契約之訂定時，所面臨的因契約主體承受

的義務所衍生出的責任風險，和契約不完

整，或是承租人履約不完全之潛在性風險

的影響，而導致船東在營運上遭受損失的

純損風險探討。

而本文經由相關文獻之整理，及對航

運公司的資深經理和船舶管理公司總經理

進行深度訪談後，篩選出重要關鍵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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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並歸納整理出船舶、承租人、契約、

人員等四項風險構面 (A～D) 四大構面及

十六項準則，相關特徵描述說明如表 1 所

示。

參、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辨識及衡量出船東

因出租船舶而產生的風險來源及其特性。

表 1 論時傭船契約下船東之風險評估準則

評估構面 評估準則 準則描述 準則來源

船
舶
(A)

船舶毀損 (A1) 不論船舶之不適航與不適運所造成毀損，船舶一旦
毀損的話，船東需等待船舶恢復後才能繼續營運。
船舶毀損期間，船東之收入停擺，對船東整體營運
之損失相當大。

訪談

船舶轉租給其他
承租人所引發之
風險 (A2)

由於船東與再承租人之間並無直接的契約關係，因
此船東對再承租人之情形不甚瞭解。船舶若於再承
租人營運時發生毀損等風險的話，則船東在整體求
償上較為麻煩，亦會使船舶營運遲延。

NYPE FORM 1993 論時
傭船契約第 18 條規定：
「在船東同意之下，承租
人有權利將船舶轉租與其
他承租人」。

船舶狀況不符合
港口管制機構
要求而遭留置 
(A3)

各地港口管制機構對所靠泊之船舶狀況的規定均不
相同。若船舶被港口管制機構留置的話，將導致營
運中斷，對船東造成營運上的困擾。船東亦須經過
許多繁雜的手續及金額之付出才能使當地港口解除
船舶之留置。

訪談

船舶船速與耗油
量無法達到約定
之要求而遭扣租
金及補償額外耗
油成本 (A4)

承租人常因為船舶之船速及耗油量沒有達到論時傭
船契約中所承諾之水準，而向船東求償額外成本及
時間之損失的賠償。

NYPE FORM 1993 論時傭
船契約船舶描述條款。

承
租
人
(B)

承租人蓄意退租
(B1)

若航運市場正值不景氣的情況下，此時與船東簽訂
論時傭船契約的承租人可能因面臨其巨額的租金成
本壓力，進而想方設法來解除契約、退租甚至是強
行違約。

李京 (2009)

承租人中途提出
修改合約 (B2) 

契約經由雙方訂定並簽訂執行生效後，若承租人想
修改契約內容時，則必須再找船東及船舶經紀人來
洽商。若內容修改幅度大的話，則勢必會帶給船東
營運上的麻煩，如船舶後期之營運規劃等。

訪談

承租人將船舶航
行於限制區域
(B3)

船東為了配合船舶保單所規定之航行限制區域，以
及確保船舶不會受到某些對船舶狀況檢查極為嚴格
之港口的滯留，通常會限制承租人不得指示船舶航
行一些區域。

程修、陳彥宏 (2007)；陳
永順 (2009)

承租人因營運船
舶時未清償港口
費、燃料費而遭
債權人扣船 (B4)

若承租人之財務狀況不佳或是信用不良，而未付燃
油費、港口費等相關費用時，船舶則會被債權人扣
留。

NYPE FORM 1993 論時傭
船契約第 7 條規定：「當
船舶起租後，承租人應支
付所有燃油費用、港口費
用等相關費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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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了風險來源之後，接著必須進行風險

衡量，風險衡量包括風險事件的影響結果

以及這些結果發生的頻率為何，將風險事

件的影響結果及其發生的頻率結合起來便

是風險的等級。可以使用數據的分析及計

算來決定事件的影響及頻率，若沒有過去

的資料可當參考時，則必須根據個人所認

定一個事件或結果發生的可能性，來進行

主觀的估計，由於本文所研究的議題並無

法蒐集到客觀的損失數據，因此本文在蒐

集損失數據時，是採用主觀的專家問卷。

本文依照風險管理流程來進行研究，

表 1 論時傭船契約下船東之風險評估準則 (續)
評估構面 評估準則 準則描述 準則來源

契
約
(C)

還船地點之爭議 
(C1)

還船地點之規定將使承租人在租期的最後航行之安
排受到限制；還船地點之規定也對船東接回船舶後
之營運及船舶評價影響很大。故船東與承租人在約
定還船地點時，常發生糾紛。

訪談、陳永順 (2009)

船舶出租期限之
爭議 (C2)

船舶出租期間將影響租金之估價水準，故船東與承
租人在訂定船舶出租期限時，常產生意見不合之糾
紛。

訪談

帳目歸屬認定之
糾紛 (C3)

船東及承租人兩方在船舶營運所需負擔之費用等帳
目及稅捐歸屬上，常因契約未明確規範而產生糾
紛。

訪談

未通過驗艙之責
任歸屬糾紛 (C4)

當船舶還船之驗艙檢查未通過時，則掃艙之責任
歸屬，於船東與承租人間常產生糾紛。雖然 NYPE 
FORM 1993 論時傭船契約第 36 條規定船東無須負
責，然而承租人常以船艙本身條件欠佳而導致無法
通過驗艙檢查為理由，將掃艙責任歸咎於船東，而
向船東要求損失賠償。

訪談 NYPE FORM 1993 
論時傭船契約第 36 條規
定：「若船員於船舶出租
期間提供掃艙，然而船
舶卻沒有通過驗艙檢查的
話，船東無須負責」。

人
員
(D)

船舶經紀人專業
能力不足 (D1)

船舶經紀人是在簽訂論時傭船契約時，擔任居中協
調的重要角色。若船舶經紀人傳輸錯誤資訊予兩方
契約當事人時，將導致契約內容訂定錯誤，船東亦
有可能於契約生效後與承租人產生糾紛。

Anderson (2000)

船長、船員遭遇
職業災害 (D2)

由於船長、船員是由船東所僱傭的，若船長、船員
遭遇職業災害時，船東應予以補償。

勞動基準法第  5 9  條規
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
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
或疾病時，雇主應依規定
予以補償」。

船長欠缺海運
商務專業知識 
(D3)

船長應完整記載船舶出租時，航次之相關日誌。若
船長海運專業知識或是英文能力不足時，有可能導
致日誌記載不完全，這將於糾紛發生時，對船東不
利。

陳永順 (2009)

船長、船員違法
行為 (D4)

如 NYPE FORM 1993 論時傭船契約第 42 條規定所
述，若船長或船員有走私情況時，船東應負擔所有
罰款等相關費用。

NYPE FORM 1993 論時
傭船契約第 42 條規定：
「當船長或船員有走私情
況時，船東應負擔所有罰
款等相關費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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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險辨識之研究方法上，為了避免主觀

上的偏見，必須使用最有效的資訊及技術

來分析風險的影響及頻率。資訊的來源包

括過去的紀錄、相關的經驗、相關的出版

文獻與調查研究報告、與專家的判斷等。

藉由相關文獻以及次級資料之蒐集，來辨

識出在論時傭船契約下船東會面臨到的風

險。在風險衡量的部分則是以模糊層級分

析法來對已辨識出之風險進行嚴重程度的

排序，以瞭解業者及學者專家對各個風險

事件之風險程度認知。

3.1 模糊層級分析法

模糊層級分析法 (FAHP) 是混合模糊

理論 (Fuzzy Theory) 與多準則決策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CDM) 中常用

之層級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的研究方法，本研究以此來作為風

險衡量之分析方法，其模糊層級分析法的

特性、理論基礎及運算步驟論述如下：

3.1.1 層級分析法

A H P 法 為 美 國 匹 茲 堡 大 學 教 授 

Thomas. L. Saaty 於 1971 年所提出，為多

準則決策法之一種，其理論簡單且實用性

高，自提出以來，已成為各領域廣泛應用

之研究方法。AHP 法能將複雜的問題系統

化，由不同的層面加以層級分解，並透過

量化的判斷，覓得脈絡後加以綜合評估，

以提供決策者選擇適當計畫的充分資訊，

同時減少決策錯誤的風險性  (鄧振源，

2005)。

Mustafa and Al-Bahar (1991) 亦認為 

AHP 法能提供一個靈活且易懂的方式來衡

量風險，能使主觀意見如同客觀意見般被

正確地在程序中考量歸納，因此，近年來

在風險衡量之研究方法選擇上，多以 AHP 

法為主。而在研究數據的取得方式上，

AHP 法必須仰賴專家之專業判斷，透過

問卷訪問以獲得研究數據，論時傭船之風

險，是屬於海上航運實務界中較為專業之

實務範圍，因此，本研究決定採用適合用

來衡量風險，且屬於專家性質之 AHP 法作

為主要研究方法。

通常一般問卷之數據取得方式，是依

填答者之直覺來填寫問卷所獲得的，而由

於 AHP 問卷是屬於專家問卷，需要靠專家

之專業知識及經驗來獲取衡量數據，故依

直覺判斷所獲得之衡量數據較為不可靠，

因此，以往傳統 AHP 問卷大多靠相對衡量

法來獲得衡量數據。然而，Saaty (2006) 後

來從人類心理學的角度發現，雖然依直覺

判斷所獲得之衡量數據較不可靠，但具有

高度專業知識之專家，其依直覺所下之判

斷是非常可信的，且對整體組織結構具有

良好的整合能力，因而在 2006 年提出絕

對衡量法之衡量數據取得方式。

相對衡量法與絕對衡量法之不同處除

了問卷設計上不同外，相對衡量法之填答

者在填答時已將各準則之間做兩兩比較後

填入衡量數據，研究者可直接採用該數據

進行分析，而絕對衡量法之填答者在填答

時並不需要將各準則之間做兩兩比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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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接只對單一準則之看法及直覺來填入

數據，研究者於問卷回收後則必須自行將

各準則之數據做兩兩之間的比較以進行分

析。

Tsai and Su (2002) 認為雖然一般在 

AHP 問卷設計上多採用相對衡量法，但在

考慮到評估項目數量很多時，其相對衡量

法之兩兩比較的方式就顯得較為耗時且複

雜，亦會降低問卷回收率，因此在方便性

及可行性而言，絕對衡量法較相對衡量法

優越。本研究所設計之問卷，因所要探討

的評選項目眾多，在考慮到問卷設計之便

利性以及提高問卷之回收率，本研究採用

絕對衡量法來設計問卷以獲得研究數據。

3.1.2 模糊理論

Zadeh 於 1965 年提出模糊理論的概

念，強調人類知識是用語言來表達的，而

語言中存在著模糊性 (Zadeh, 1965)，特別

是因人而異所產生的主觀性判斷也各不相

同，這些模糊現象無法使用傳統的數學工

具來解決。基於此，模糊數學的分析方法

可用來解釋某些無法明確定義的模糊性概

念，特別是在人類語言特有的模糊現象方

面有頗佳的成果，故模糊數學的分析方法

會比傳統的數學方法更能有效處理模糊情

境下的問題。其運算過程說明如下：

設 X 為一個事物的集合，則稱 X 為宇

集合 (universal set)。對宇集合 X 及定義在

其上的函數 fA : X → [0, 1] 而言，集合 A = 

{(x, fA(x) | x ∈ X } 稱為 X 上的模糊子集合 

(fuzzy subset)，fA(x) 稱為 x 在 A 中的隸屬

度 (grade of membership)，fA(x) 稱為 A 的

隸屬函數 (membership function)。fA(x) 的

值愈接近於 1，則表示 x 在 A 中的隸屬度

愈高。

若有一模糊數 A，假設它的隸屬函數 

fA : X → [0, 1]，即

(1)

(1) 式中 −∞ < c ≤ a ≤ b < ∞，則稱此

模糊數為三角形模糊數 (triangular fuzzy 

number)。

三角形模糊數 A 以 (c, a, b) 表之，記

為 A = (c, a, b)。參數在 a 時有最大的隸

屬度，即 fA(a) = 1，它代表評估資料的最

可能值；c 和 b 分別代表評估資料的下界

和上界，兩者可用來反應評估資料的模糊

性。區間 [c, b] 愈小，則表示資料的模糊

性愈低 (即精確性愈高)；反之，則模糊性

愈高。使用三角形模糊數作為評估資料的

表徵，主要是因為它容易被決策者直接使

用。

根據 Zadeh 的擴展法則 (extension 

principle)，假設 A1 = (c1, a1, b1)，A2 = (c2, 

a2, b1)，則下列之模糊運算式恆為真：

1. 
2. 
3. 

，若 c1 ≥ 0 且 
c2 ≥ 0

4. ，若 b2 > 

0, b2 ≠ 0, c1 ≥ 0, c2 > 0, c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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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模糊層級分析法之步驟

本文混合模糊理論與層級分析法來作

為風險衡量的方法，其作法主要參考 Ding 

(2006)、Lien and Liang (2005) 之作法，分

析步驟扼要敘述如下：

步驟 1：建立層級分析結構

本文根據第二節文獻回顧以及業者

及學者專家訪談所蒐集之資料來建立層級

結構，將主要探討之問題放置最上層，再

將影響問題之要素加以分解成數個準則構

面，每個構面再區分成數個準則，逐級分

解下去以建立全部的層級架構：第一層為

主要探討的問題；第二層為評估問題之各

項主要準則構面；第三層為各項主要準則

構面之各評量準則。

步驟 2：建立風險值

本研究採用 AS/NZS 4360 風險管理

標準、Woodruff (2005) 以及 Roumboutsos 

et al. (2005) 所提出之風險發生頻率及影響

幅度之乘積來取得風險值。設  表示風

險值，其中，X 為各項風險項目，k 為專

家，i 為風險構面，j 為各風險構面下之風

險準則，接著以 α 表示各項風險之發生頻

率，以 β 表示各項風險之影響幅度。

以上 α 與 β 均分別給予各受訪專家李

克特五點尺度來衡量，然後計算每位專家

所給之分數，將所獲得之風險發生頻率 α 

與風險影響幅度 β 之分數相乘，以獲得各

風險準則之風險值 γ，其風險值之計算過

程之公式可表示為：

(2)

接著以幾何平均數來整合船東之各項

風險準則之風險值。

步驟 3：建立三角形模糊數

將各構面及準則之風險值進行兩兩

比較，將比較後的評比值之最小值當作三

角形模糊數的下界，而以最大值當作三角

形模糊數的上界，並以全部評比值之幾何

平均數當作三角形模糊數隸屬度為 1 的數

值。設  為專家 h，h 

= 1, 2, …, n，在第 L + 1 層級中任兩個評估

準則 i, j, ∀j = 1, 2, …, k 之相對重要性之看

法，  為所有 n 個專家在

第 L + 1 層級中整合後之三角形模糊數，

式中：

同理，在第 L+2 層中，整合後之三角

形模糊數為 , ∀u,v = 1, 
…, p; …; ∀u,v = 1, …, q; …; ∀u,v = 1, …, r，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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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建立模糊正倒值矩陣

針對各層級所有專家之兩兩比較後的

整合三角形模糊數，建立一個模糊正倒值

矩陣。就第 L + 1 層級而言，其模糊正倒

值矩陣為

where 

(3)

同理，在第 L+2 層中亦可類推。

步驟 5：計算模糊正倒值矩陣之模糊權重

就第 L+1 層級而言，設 

 

 為第 i 個評估準則之三角形

模糊數的幾何平均數，則第 i 個評估準則

之模糊權重可表示為

為使符號表示方便計算，三角形模糊

數以  表示。同理，

在第 L + 2 層中亦可類推。

步驟 6：模糊矩陣一致性檢定

Buckley (1985) 指出，對於模糊矩陣

的一致性檢定方法，可以根據其  FAHP 

一文中的定理 1 的概念求得，因為 Saaty 

(1980) 所提出之傳統 AHP 法，經過其資料

分析所得到的結果，事實上是 FAHP 的一

個計算過程，也就是傳統 AHP 所運算的

數值，故我們可以計算出 Saaty 所提之一

致性指標 (consistency index, C.I.)，當所算

出來的 C.I. 符合一致性檢定的要求 (C.I. < 

0.1) 時，進而也可以推論 FAHP 所計算出

的結果也具一致性。

步驟 7：將模糊權重解模糊化

本文採用 Chen and Hsieh (2000) 所

提出之最佳梯形模糊數代表值之隸屬度

平均積分代表法 (graded mean integration 

representation method) 來解模糊化，其理

由係此方法目前在解模糊化之過程中較為

有效，且使用方便簡單。令

, k 為 k 個三角形模糊權重，則

解模糊化後之 k 個明確的權重值以

 表之。同理，在第 L + 2 層

中亦可類推。

步驟 8：正規化

為方便比較各層及評估準則之相對重

要性，擬將上述解模後之 k 個明確權重值

予以正規化 (normalized)，其公式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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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9：層級串連下各評估準則之權重

設第 L + 1 層級、第 L + 2 層級之標準

化後之明確權重值分別以  (∀i = 1, 2, 
…, k),  (∀u = 1, …, p, …, ∀u = 1, …, 
q; …; ∀u = 1, …, r) 表示，則

1. 第  L  +  1  層級各評估準則權重仍為 

 本身，亦即 , ∀i 
= 1, 2, …, k。

2. 第 L + 2 層級之各評估準則權重分別為 

, ∀i = 1, 2, …, 
k, ∀u = 1, …, p, …, ∀u = 1, …, q; …; ∀u 

= 1, …, r。

肆、實證分析

本文問卷發放對象為產業界及學術界

之專業人士，在產業界發放對象選擇上，

以與船舶租傭營運活動相關之業者為主，

包含了船舶運送業、船務代理業，以及在

船舶租傭契約簽訂過程中，負責契約洽商

的船舶經紀人。

問卷共計發放 21 份，調查期間為民

國 99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10 日止，總計

回收 18 份，其中 4 份為無效問卷，有效

問卷為 14 份，在有效問卷中的 10 份來自

產業界，4 份來自學術界。由於 Robinson 

(1980) 建議群體決策問題所需之專家人數

應以 5～7 人為宜，因此本問卷之有效回

收 14 份有其一定之代表性。

本文以表 1 所示之層級結構作為論時

傭船契約下，船東之風險評估準則重要性

的排序依據。其次，經由問卷調查所獲得

之各風險發生頻率及影響幅度之評估尺度

的乘積來獲得各風險構面及其準則之風險

值，接著將各構面及準則之風險值進行兩

兩比較，將比較後的評比值之最小值當作

三角形模糊數的下界，而以最大值當作三

角形模糊數的上界，並以全部評比值之幾

何平均數當作三角形模糊數與建立模糊正

倒值矩陣，計算模糊正倒值矩陣之模糊權

重後，以 C.I. 值來評估四個構面及 16 個評

估準則之一致性檢定之結果，結果發現其 

C.I. 值小於 Saaty (1980) 所建議的 0.1，顯

示本文所回收的有效問卷均合乎一致性。

最後利用 Chen and Hsieh (2000) 所提出之

最佳梯形模糊數代表值之隸屬度平均積分

代表法來解模糊化，本文得到四個構面與 

16 項評估準則之權重與整合權重及排序，

如表 2 所示，茲分別說明如下。

由表 2 之資料顯示，船東在四項風

險構面中，「船舶」是業者及學者專家認

為風險最大的風險構面；而「人員」是

船東認為風險最小的風險構面。而在總

體 16 項風險準則中，「船舶船速與耗油

量無法達到約定之要求而遭扣租金及補償

額外耗油成本」是排序第一名之風險，因

為承租人最關心的事項之一是租入船舶營

運性能和效率是否達到船東承諾的水準，

當因為船舶之船速及耗油量沒有達到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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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船契約中所承諾之水準，承租人會向船

東求償額外成本及時間之損失的賠償，而

船的速度和耗油量的影響因素太多，如船

舶外板附著海中生物和植物或海水浪波等

不可抗力因素是船東無法避免的風險，因

此造成業者及學者專家認知為最嚴重的風

險事項。排序第二名之風險為「船況不符

合港口管制機構要求而遭留置」，在 1974 

年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SOLAS) 規定凡在其他締約國港口內之船

舶，應受該國政府官員之管理，而各地港

口管制機構對所靠泊之船舶狀況的規定均

不相同，若船舶被港口管制機構留置的

話，散裝船舶延誤船期風險將會提高，若

因港口國管制檢查導致延誤或扣船，運送

人將面臨離租 (off-hire)、船期延誤甚或違

約之情事 (鍾政棋、黃承傳，2003)，對船

東則造成營運上的困擾，船東必須經過許

多繁雜的手續及金額之付出才能使當地港

口解除船舶之留置，船東也必須為使船舶

使成為國際法規要求之標準船付出更高的

成本。排序第三名之風險為「未通過驗艙

之責任歸屬糾紛」，因為驗艙不通過將會

給承租人帶來損失和不便，對船方而言，

由於驗艙不通過，承租人必須重新對船艙

表 2 船東風險評估準則之權重與整合權重

評估構面
權重 
(A) 評估準則

權重 
(B)

整合權重
(C = A × B)

船
舶
(A)

0.314 (1)

船舶毀損 (A1) 0.197 (4) 0.062 (7) 
船舶轉租給其他承租人所引發之風險 (A2) 0.215 (3) 0.067 (6) 
船況不符合港口管制機構要求而遭留置 (A3) 0.269 (2) 0.084 (2) 
船舶船速與耗油量無法達到約定之要求而遭扣租金及補償額外
耗油成本 (A4) 0.319 (1) 0.100 (1) 

承
租
人
(B)

0.251 (2)

承租人蓄意退租 (B1) 0.235 (3) 0.059 (9) 
承租人中途提出修改合約 (B2) 0.207 (4) 0.052 (12) 
承租人將船舶航行於限制區域 (B3) 0.311 (1) 0.078 (5) 
承租人因營運船舶時未清償港口費、燃料費而遭債權人扣船 
(B4) 0.247 (2) 0.062 (8) 

契
約
(C)

0.242 (3)

還船地點之爭議 (C1) 0.215 (3) 0.052 (11) 
船舶出租期限之爭議 (C2) 0.234 (2) 0.057 (10) 
帳目歸屬認定之糾紛 (C3) 0.212 (4) 0.051 (13) 
未通過驗艙之責任歸屬糾紛 (C4) 0.339 (1) 0.082 (3) 

人
員
(D)

0.193 (4)

船舶經紀人專業能力不足 (D1) 0.335 (1) 0.079 (4) 
船長、船員遭遇職業災害 (D2) 0.247 (3) 0.042 (15) 
船長欠缺海運商務專業知識 (D3) 0.258 (2) 0.050 (14) 
船長及船員違法行為 (D4) 0.160 (4) 0.022 (16)

註：權重數值後之括弧內數值為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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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清理，這勢必延誤船舶的發航計畫，

有時為了給其他船舶讓泊位而不得不到錨

地等待幾天，這給承租人帶來巨大損失。

而承租人常以船艙本身條件欠佳而導致無

法通過驗艙檢查為理由，將掃艙責任歸咎

於船東，而向船東要求損失賠償。排序第

四名之風險為「船舶經紀人專業能力不

足」，在國際租船市場上，租傭船交易通

常都不是租傭的雙方親自到場直接洽談，

而是透過船舶經紀人代為辦理並簽約。租

船經紀人都應非常熟悉租船市場行情，精

通租船業務，並且有豐富的租船知識和經

驗，在整個期租交易過程中起著橋樑的作

用。若船舶經紀人傳輸錯誤資訊予兩方契

約當事人時，將導致契約內容訂定錯誤，

船東易於契約生效後與承租人產生糾紛。

船東應對認知較嚴重的風險立即採取風險

管理策略，以減少此項風險之發生頻率及

損失幅度。

以下針對上述四項風險相對較大的風

險項目提出風險管理策略：風險管理策略

在實行時，可由風險發生頻率和風險損失

幅度的配合，以供最適之策略。但由於本

文是採用 FAHP 進行風險衡量，風險的大

小相對權重是結合風險發生頻率和損失幅

度，因此在進行風險管理策略建議時，採

用風險控制或/和風險理財之結合。

1. 船舶船速與耗油量無法達到約定之要求

而遭扣租金及補償額外耗油成本

船舶船速與耗油量是契約內容中主要

項目之一，在訂立契約時，必須詳列之。

若無法達到約定之要求，會因違約而遭扣

租金及補償額外耗油成本。對於此項風

險，建議船東採用風險控制和風險理財策

略：事前採風險預防策略以降低風險發生

的頻率為主，可委託船舶檢驗中心，測試

船舶船速與耗油量，並給予證明。另可於

契約中明確訂定索賠金額的計算方法，以

減少糾紛；或是在契約上對於航速與耗油

量之規定的條文中，加上「大約」字眼，

以擴大航速與耗油量規定之範疇，並請船

長將所有有關風力、水流、波浪、航速及

耗油量等都詳細記錄在航海日誌中，以利

糾紛產生時有所依據。此外，在事後，船

東也可提出證明，船舶航速及耗油量未達

規定非因船東或船舶本身之因素所致，如

船體附著海底生物等。但對於因船舶本身

的狀況致使船舶船速與耗油量無法達到約

定之要求，此屬船東之責任，船東必須給

予船舶承租人補償，此部分的損失，建議

採公司每年自行提撥準備金的風險理財策

略來管理之。

2. 船況不符合港口管制機構要求而遭留置

港口國管制 (Port State Control, PSC) 

係為一項各國航政主管機關對於靠泊在其

國內港口的外國船舶，為確保其船況及設

備能符合國際公約的規定，及人員操作能

符合相當國際法規規定等所實施的船舶查

驗工作。若船況不符合港口管制機構要

求，可能會因而遭留置。針對此項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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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船東採用風險控制或風險避免策略，

在論時傭船契約生效前，事先瞭解船舶會

靠泊之港口對船舶之要求條件，保持船

舶符合要求的狀態。若確定船舶未能達到

該港口之要求時，船東則採用風險避免之

方式，於契約中規定承租人不可靠泊該港

口，以避免船舶被留置。

3. 未通過驗艙之責任歸屬糾紛

雖船舶保持良好的營運狀態是船東

基本的義務，未通過驗艙可能是船東的責

任，亦可能是承租人的責任，通常船舶若

未通過驗艙檢查時，船東與承租人會依未

通過驗艙之理由來決定責任歸屬。此風險

建議使用風險控制和風險自留策略：船東

可於論時傭船契約生效前，全力以赴完成

掃艙備艙工作，確保船舶適貨。訂定契約

時，告知承租人其船舶掃艙之困難度及須

特別注意之事項，並督促船長嚴格執行掃

艙，以利通過驗艙檢查。若未通過驗艙之

責任歸屬不易確認時，船東及承租人兩方

可共同分擔責任，以利往後持續合作。

4. 船舶經紀人專業能力不足

身為傭船雙方之仲介人的船舶經紀

人，在整個租期交易過程中扮著橋樑的作

用，對順利成交起著十分重要，因此，船

舶經紀人應非常熟悉租傭船市場行情，精

通租船業務，並且有豐富的租船知識和經

驗。世界主要國際航運中心之一的倫敦，

其船舶經紀企業的數量超過 140 家。此

外，倫敦還擁有 100 多家與船舶租賃、交

易、管理密切相關的航運機構及協會。因

此針對船舶經紀人專業能力不足的風險，

建議船東採取風險控制中的投資在資訊上

的策略：船東應經過資訊的蒐集後，據以

選擇船舶經紀人，幫助順利完成交易，且

確保雙方交易順利與安全。

伍、結論與建議

船東在進行船舶租傭時，除了因契約

主體承受的義務所衍生出的責任風險外，

亦須承受其契約不完整，或是承租人履約

不完全之潛在性風險的影響，而導致船東

在營運上遭受損失。船東須瞭解這些風險

並以系統化的方式管理它們，以降低風險

發生之頻率以及減少風險發生時所帶來之

損失。本文針對熟悉船舶租傭之風險的業

者及學者專家，進行辨識與衡量，並對業

者及學者專家認為可能產生較大損失之風

險，提出相關之管理建議。本研究之實證

結果，有助於船東在進行租傭船時對於契

約風險的診斷和管理，以降低租船營運的

損失風險。

5.1 研究結論與限制

本文所獲得之研究結論綜整如下：

1. 本文透過相關文獻及業者訪談所得之資

訊，建構出船東於論時傭船契約下進行

船舶租傭活動時之風險衡量構面及其準

則，研擬出四大風險評估構面及十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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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準則。

2. 經由 FAHP 進行權重衡量，在論時傭船

契約下業者及學者專家認為船東損失可

能最嚴重的前四項，分別為「船舶船速

與耗油量無法達到約定之要求而遭扣租

金及補償額外耗油成本」、「船況不符

合港口管制機構要求而遭留置」、「未

通過驗艙之責任歸屬糾紛」、「船舶經

紀人專業能力不足」。

3. 最後，在本文之研究方法中發現，採用

絕對衡量法的層級分析法，其在數據統

計上需要研究者自行將數據做兩兩比

較，此舉雖然較麻煩，但卻能在問卷發

放過程中提高填答者之意願，增加問卷

回收率。此外，為克服大多數受訪專家

所面臨的決策環境不確定性之問題，本

文將層級分析法混合模糊理論，以使受

訪專家之意見考量更周全，讓本文所衡

量出的風險評估準則之權重排序更具說

服力。

上述的結果是在某些研究限制下所

得，這些限制可能會對本研究的結果造

成影響：第一，雖然寄發問卷時是以經

理 (含) 以上為收件人，但回函時有 2 份是

管理師回答，因此研究結果可能會產生些

許偏誤。第二，本研究並無將受訪者的經

驗和其所屬公司屬性而造成的風險知覺的

差異性放入討論，僅呈現巨觀之結果。第

三，本文之風險構面為研究者主觀判定，

應以因素分析 (factor analysis) 進行客觀之

風險構面決定較佳。最後，某些風險衡量

問項可能存在不互斥性，亦為偏誤來源之

一，未來建議以網路層級分析法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ANP) 進行分析。

5.2 後續研究建議

基於本文研究結果與建議，提供後續

研究者可再進一步深入探討之議題：

1. 本文只針對論時傭船之船東為研究對

象。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將研究目標鎖定

於承租人，亦或是研究其他的船舶貿易

形式，如論程傭船、光船租賃、船舶買

賣等之風險進行深入探究和比較。

2. 針對未來後續之研究，本文建議可將財

務面之風險納入，讓整體風險評估架構

能更為完整、明確，使海上航運業在簽

訂論時傭船契約時，能更確實找出關鍵

之風險準則。

3. 在研究方法方面，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使

用比層級分析法更完善的網路層級分析

法進行分析。

4. 最後，使用風險管理策略和方法，不免

需要投入成本，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加入

成本效益分析，以達風險管理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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